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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55

信息披露

（

６

）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批发业务的经营。 贷款主要用于开

展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

７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后 资产总额为

３４６７６．９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６５０９．４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１．２３％

，净利润为

２１．３９

万元。

４．

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１

）注册资本：

２５

，

１９６

万元人民币

（

２

）公司持有股份比例：

５１％

（

３

）住所：天津市大港区

（

４

）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

５

）主营业务：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汽油、柴油、燃料零售，燃料油、沥青油零售；仓储；货

物联运；中转配送；贸易等。

（

６

）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石油化工业务的经营。 贷款主要用

于滨海南港

８０

万立油库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

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１６１

，

７９４．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

，

９５９．６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８．８１％

，净利润为

３２８．２０

万元。

５．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注册资本：

２０

，

４０８．１６

万元人民币

（

２

）公司持有股份比例：

５１％

（

３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１６６

号

（

４

）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

５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设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房产租赁；

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和养护；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高新科技企业孵化；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燃料油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各种钢材及其压延

产品（成品钢材、钢锭、钢坯等）的批发和进出口）；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农业机械

批发；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五金、交电批发；家用电器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贸易经纪与代理。

（

６

）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以基础设施开发、土地开发为主。 贷款主要用于扬

州广陵新城

１１

平方公里区域开发项目。

（

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５８５

，

７３４．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１

，

６８５．５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１．１８％

，净利润为

３９４．４８

万元。

三、董事会审议担保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子公司与

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拟签署的担保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审

批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后，至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四、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明确担保责任，公司已与所属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

东达成一致意见：

１．

上述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需要股东方为其提供担保时，该公司全体股东按投资比例

分担担保责任；

２．

上述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一方或多方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时，未提供担保的股

东按担保发生额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支付担保费，年担保费率根据国内银行的市场担保费率

确定；

３．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在

１％

到

２％

的区

间内收取担保费；

与此同时，公司目前已建立起资金集中结算模式，总部结算中心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突显出资金实时监控的优势， 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

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况，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

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均为承担本公司主要业务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因其业务发展，需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对其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时提供担保，有利

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

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因此，上述担保行为没有风险。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

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拟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主要是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

实际需要，没有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子公司以外公司提供担保，就此而言，未侵害中小

股东利益。

我们注意到：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

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均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

２５．９５

亿）

５０％

以上； 总担保额度

５７

亿，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２５．９５

亿）近

１

倍；被担保方上海泰达实业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

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７０％

； 说明本公司

担保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们同意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理由一是本公司资产总额

１３７

亿， 说明尚有

能力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二是基于“风险与收益是同时存在的投资原理”。 但我们提醒公司

管理层应密切关注担保风险，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

控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

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七、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

３４６

，

０６８．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金额

３２０

，

５６８．００

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１５８．８６％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

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１４７．１５％

。

３．

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记录；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提供

４．５

亿

元委托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

律文书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生、马军先生、吴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

剑琳女士、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敏女士共计

９

名。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行

使表决权

９

人。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提

供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贷款金额及期限

为保证扬州广陵新城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拟将

４．５

亿元现有资金委托给天津信托投资

有限公司贷款给南京新城，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按资金到位时间计算），到期归还。 同时提

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向南京新城提供借款的相关文件。

（二）贷款的主要用途

用于投资建设扬州广陵新城项目。

（三）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为

１２％

，按季结息（具体委托贷款合同内容以天津信托审批为准）。

二、贷款接受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一）基本情况

１．

单位名称：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３．

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１６６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５．

注册资本：

２０

，

４０８．１６

万元；

６．

实收资本：

２０

，

４０８．１６

万元；

７．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设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房产租赁；

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和养护；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高新科技企业孵化；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燃料油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各种钢材及其压延

产品（成品钢材、钢锭、钢坯等）的批发和进出口）；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农业机械

批发；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五金、交电批发；家用电器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贸易经纪与代理。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５８５

，

７３４．２２ ５３４

，

０４８．６４ ４

，

７０８．５８ ９９

，

２０１．９５ ６

，

７６３．２７ ３９４．４８ ５１

，

６８５．５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底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６７３

，

７８１．７２ ６２３

，

３９５．３２ ４

，

５０９．７３ ２１．６０ －１

，

７８９．２５ －１

，

３２４．４８ ５０

，

３８６．４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其他股东的义务

南京新城现有股权结构为：泰达股份持股

５１％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６％

，北方

信托持股

２３％

（北方信托所持股权为受江苏一德委托持有）。 江苏一德与公司、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

委托贷款由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京新城

２６％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如南京新城不能

归还到期借款，江苏一德承担归还借款的连带责任。

三、委托贷款协议内容

上述委托贷款协议尚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我公司牵头，联合南京新

城股东各方及南京新城与天津信托共同协商确定。

四、截至目前，公司没有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发生。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委托贷款的目的

公司对南京新城的委托贷款，是基于扬州广陵新城项目投资建设的资金预算需求。 公

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投资开发扬州广陵新城项目，该项目近年来已逐步进入投资回报期，未来发

展前景良好， 且本次贷款由南京新城其他股东方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京新城

２６％

股

权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

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障经营发展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

项目，本次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金额较大，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投资开发扬州广陵新城项目，该项目近年来已逐步进入投

资回报期，未来发展前景较好。 公司对南京新城的委托贷款，是基于扬州广陵新城项目投资

建设的资金预算需求，也是推进广陵新城项目投资建设的必需。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为

１２％

，按季结息，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

较高的收益水平，且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委托贷款是公允的。

本次委托贷款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股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审议程序合法。

为防范借款风险，本次委托贷款由南京新城的另一方股东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

京新城

２６％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如南京新城不能归还到期借款，江苏一德承担归还借款的

连带责任，由此降低了该项委托贷款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记录；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连项目公司提供

６．５

亿元借款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生、马军先生、吴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

剑琳女士、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敏女士共计

９

名。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行

使表决权

９

人。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关于向大连项目公司提供

６．５

亿

元借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借款概述

（一）借款金额及期限

为保证北方慧谷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拟将

６．５

亿元自有资金借款给南京新城，再由南

京新城借款给大连项目公司，借款期限为一年（按资金到位时间计算），到期归还。

（二）借款的主要用途

用于投资建设北方慧谷产业园区项目。

（三）借款利率

借款利率为在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３

个百分点，按季结息。

二、借款接受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一）借款接受方的基本情况

１．

单位名称：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３．

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１６６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５．

注册资本：

２０

，

４０８．１６

万元；

６．

实收资本：

２０

，

４０８．１６

万元；

７．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设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房产租赁；

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经营和养护；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高新科技企业孵化；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燃料油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各种钢材及其压延

产品（成品钢材、钢锭、钢坯等）的批发和进出口）；建材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农业机械

批发；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五金、交电批发；家用电器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贸易经纪与代理。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５８５，７３４．２２ ５３４，０４８．６４ ４，７０８．５８ ９９，２０１．９５ ６，７６３．２７ ３９４．４８ ５１，６８５．５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底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６７３

，

７８１．７２ ６２３

，

３９５．３２ ４

，

５０９．７３ ２１．６０ －１

，

７８９．２５ －１

，

３２４．４８ ５０

，

３８６．４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其他股东的义务

南京新城现有股权结构为：泰达股份持股

５１％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２６％

，北方

信托持股

２３％

（北方信托所持股权为受江苏一德委托持有）。 江苏一德与公司、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

借款由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京新城

２６％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如南京新城不能归

还到期借款，江苏一德承担归还借款的连带责任。

三、借款协议内容

上述借款协议尚未签署，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我公司牵头，联合南京新城股东各

方、大连项目公司股东各方、南京新城、大连项目公司共同协商确定。

四、截至目前，公司没有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发生。

五、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借款的目的

公司对大连项目公司的借款， 是基于北方慧谷产业园区项目投资建设的资金预算需

求。 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起投资开发北方慧谷产业园区项目，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且本次借款将由

南京新城其他股东方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京新城

２６％

股权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

于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

平。

２．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障经营发展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

项目，本次借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次借款金额较大，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

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通过竞拍

获得大连金龙寺沟村地块，并拟投资建设北方慧谷产业园开发项目是一个获利前景较好的

项目。

本次借款是公司向南京新城提供借款

６．５

亿元， 然后由南京新城借款给大连项目公司，

支持大连项目公司推进北方慧谷产业园开发项目。

本次借款利率为在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３

个百分点，按季结息，使

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借款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审议程序合法。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记录；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

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生、马军先生、吴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

剑琳女士、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敏女士共计

９

名。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行

使表决权

９

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

担保费额度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将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

并需要大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集团”）提供担保。 经协商，泰达集团

承诺全年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７．９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 为按照相关法规与大股东严格

执行各自自主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公司拟按

１％

的担保费率向泰达集团支付不超过

１７９０

万元的担保费，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鉴于本次交易金额较大，且交易对方泰

达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故上述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行使表决权。

与会公司独立董事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敏先生均对此次交易无异议。

３．

上述事项须报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４．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企业泰达集团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５．

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公司名称：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泰达中心酒店

２８

层；

３．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４．

法定代表人：张军；

５．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产开发与销售；经营与管理及科技开发咨

询业务；化学纤维及其原料、包装物的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７．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资产总额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８１

，

１１３．３９ ７９５

，

０１９．９５ ５４７

，

４４８．１４

营业利润

－３３

，

９９０．７６ １１

，

２７８．０３ －７０

，

６１７．２８

８．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７９．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９

，

８１６．３７

万元（未经审计）。

９．

关联关系：泰达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达集团持有公司

３３ ．７４％

股权。

三、关联交易协议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规，严格执行上市公

司与大股东“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要求，公司拟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

被担保人义务。同时，大股东泰达集团为支持公司发展，拟按

１％

的优惠担保费率向公司收取

担保费。泰达集团承诺

２０１２

年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７．９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公司全年拟

向泰达集团支付不超过

１７９０

万元的担保费。

四、进行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是为了保证银行贷款的延续性，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计划

和经营计划的顺利推进提供安全、可靠的融资支持，且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公司向大股东支付担保费系关联交易，现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

议，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的资料。 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上，

５

名董事（包括

３

名独立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通

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是按照相关法规与大股东严格执行各自自主承担经营责任和风

险，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事项有效。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记录；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

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就该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

经审慎调查：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天津泰

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金额为

３１

，

５１８．０５

万元。 因交易日迫近年末受让方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能及时支付交易款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达控股尚

有

１５５

，

１８０

，

５００

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 并且，被转让方（天津泰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尚未报出，无法确定未分配利润余额，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决算，因此截

至报告期末，泰达园林应付公司分红款

８７

，

２０７

，

３６８．７９

元。综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余额为

２４

，

２３８．７９

万元。 具体如下表所示。

资金占用

方类别

资金占用

方名称

占用方与

公司关联

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２０１１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２０１１

年度占

用累计发

生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１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控股股

东

、

实际

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

业

天津泰达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母公司

其他应收

款

０．００ １５，５１８．０５ ０．００ １５，５１８．０５

股权转让

款

经营

性占

用

天津泰达

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母公司的

子公司

应收股利

０．００ ８，７２０．７４ ０．００ ８，７２０．７４

分配股利

经营

性占

用

总计

０．００ ２４，２３８．７９ ０．００ ２４，２３８．７９

泰达控股所余股权转让款

１５５

，

１８０

，

５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支付完毕。 截至目前，泰

达园林已支付分红款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剩余

１２

，

２０７

，

３６８．７９

元尚未支付。

（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

３４６

，

０６８．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金额

３２０

，

５６８．００

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三）公司没有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四）报告期内，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１５８．８６％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占

公司净资产的

１４７．１５％

。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和编号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

协

议签署日

）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

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

（

是或否

）

扬州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注

１ ２００９．９．２９

１８，

５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０９．

９．２９～

否 是

２０１９．

９．２８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２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２～

否 是

２０１６．

４．１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９．３０～

否 是

２０１６．

４．１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２６～

否 是

２０１６．

４．１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Ａ１）

３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

（Ａ２）

７，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

（Ａ３）

３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

余额合计

（Ａ４）

２５，５０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

协

议签署日

）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

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

（

是或否

）

公告披露日和编号

天津泰达蓝盾

集团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５．１８ ／ ２０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４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４～

是 是

２０１１．

７．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 ２，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２１～

是 是

２０１１．

７．２１

２０１１．１．２１ ７，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２１～

是 是

２０１１．

７．２１

２０１１．１．２１ ３，９９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２１～

是 是

２０１１．

７．２０

２０１１．２．１８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２．１８～

否 是

２０１２．

１．２６

２０１１．２．２５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２．１８～

否 是

２０１２．

２．２４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７～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０．１３

２０１１．４．１９ ７，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１９～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０．１９

２０１１．４．２４

１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２７～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０．２７

２０１１．５．１３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５．１３～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１．１１

２０１１．６．９ ６，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９～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２．９

２０１１．６．１６ ３，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１６～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２．１６

２０１１．６．２９

３７，

４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２９～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２．２９

２０１１．６．２９ ２，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２９～

否 是

２０１２．

６．２９

２０１１．７．２１ ２，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２１～

否 是

２０１２．

１．２０

２０１１．７．２１

３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２１～

否 是

２０１２．

７．２１

２０１１．７．２９

１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２９～

否 是

２０１２．

７．２９

２０１１．８．２２ ８，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８．２２～

否 是

２０１２．

２．２２

２０１１．９．６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９．６～

否 是

２０１２．

９．６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１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９．３０～

否 是

２０１２．

３．３０

２０１１．１０．８

１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８～

否 是

２０１２．

４．８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７，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２０～

否 是

２０１２．

４．２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４，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２１～

否 是

２０１２．１

０．１９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６，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３１～

否 是

２０１２．１

０．３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１．１０～

否 是

２０１２．１

１．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１．１０～

否 是

２０１２．

５．１０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６，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２．９～

否 是

２０１２．

６．８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１５，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２．１２～

否 是

２０１２．

６．１２

天津泰环再生

资源利用有限

公司

注

２ ２００６．４．１５ ８１８．１

信用担

保

２００６．

４．１５～

否 是

２０２１．

４．１４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

２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９ ５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９．２９～

否 是

２０１６．

９．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９ ５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０．９～

否 是

２０１６．

９．２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１，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１

１．１７～

否 是

２０１６．

９．２９

天津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注

２

２００４．６．１０ １，１４５．３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０４．

６．１０～

否 是

２０１８．１

２．１

２００５．６．１０ ６５４．６

信用担

保

２００５．

６．１０～

否 是

２０１９．

６．１０

２０１０．５．１８ ／ ２０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４ ２，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４～

否 是

２０１２．

１．４

２０１１．２．１６ ３，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２．１６～

否 是

２０１２．

２．１５

２０１１．３．３０ ４，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３．３０～

否 是

２０１２．

３．２９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１４ ４，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１４～

否 是

２０１２．

４．１３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３，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４．２７～

是 是

２０１１．

７．２６

２０１１．６．３ ５，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３～

否 是

２０１２．

６．３

２０１１．６．２４ ４，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６．２４～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２．２３

２０１１．７．１ ３，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１～

否 是

２０１２．

６．３０

２０１１．７．２６ ３，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２６～

是 是

２０１１．１

０．２６

２０１１．１．３０ ４，５８３．９２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１．３０～

否 是

２０２１．

１．２５

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０，

０００．０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３．２１～

否 是

２０２１．

３．２０

２０１１．７．２９ ５，２３３．２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７．２９～

否 是

２０２１．

１．２５

２０１１．９．２ １，１１４．２０

信用担

保

２０１１．

９．２～

否 是

２０１２．

３．２

大连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注

3

南京新城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５．１８ ／ ２０１０－２２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７．３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０．７．３０～

否 是

２０１２．７．３０

２０１１．３．１６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３．１６～

是 是

２０１１．９．１６

２０１１．３．２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３．２２～

是 是

２０１１．９．２２

２０１１．３．２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３．２２～

是 是

２０１１．９．２２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７ ５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４．７～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７

２０１１．４．７ ４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４．７～

是 是

２０１１．１０．７

２０１１．５．１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５．１０～

是 是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５．１６ ８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５．１６～

是 是

２０１１．１２．５

２０１１．６．２３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６．２３～

否 是

２０１２．６．２３

２０１１．７．１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７．１～

否 是

２０１２．６．２３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４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７．１１～

否 是

２０１２．１．１１

２０１１．７．１８ ５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７．１８～

否 是

２０１２．７．１８

２０１１．８．９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８．９～

否 是

２０１２．２．９

２０１１．８．１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８．１５～

否 是

２０１２．２．１５

２０１１．９．６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６～

否 是

２０１２．３．６

２０１１．９．１４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１４～

否 是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２０～

否 是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２０～

否 是

２０１２．３．２０

２０１１．１０．８ ４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０．８～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８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１７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２１

２０１１．１１．４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１．４～

否 是

２０１２．５．４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

否 是

２０１２．５．１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

否 是

２０１２．５．１６

南京泰新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注

４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

是 是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０１１．６．２４ ６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６．２４～

否 是

２０１２．６．２４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１

，

５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

否 是

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扬州泰达发展建

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４ ５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２４～

是 是

２０１１．７．２４

２０１１．７．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７．１～

是 是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１．７．２５ ５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７．２５～

否 是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４

，

１５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２０～

否 是

２０１２．９．１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

否 是

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上海泰达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５．１８ ／ ２０１０－２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３１ ２

，

５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３．３１～

否 是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１４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４．１４～

是 是

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２０１１．５．１６ ５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５．１６～

否 是

２０１２．５．１６

２０１１．５．２１ ／ ２０１１－４４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

否 是

２０１２．４．１７

天津泰达洁净材

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５．１８ ／ ２０１０－２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１６ １

，

５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０．８．１６～

是 是

２０１１．８．１５

２０１１．４．２ ／ ２０１１－２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６ ３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１．６～

否 是

２０１５．８．１０

２０１１．９．２１ ２

，

０００．００

信 用 担

保

２０１１．９．２１～

否 是

２０１５．８．１０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

Ｂ１

）

３６５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

（

Ｂ２

）

４６１

，

５５８．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

Ｂ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

（

Ｂ４

）

３２０

，

５６８．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

（

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１＋Ｂ１

）

３９５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

Ａ２＋Ｂ２

）

４６８

，

５５８．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３＋Ｂ３

）

６９５

，

０００．００

报 告 期 末 实 际 担 保 余 额 合 计

（

Ａ４＋Ｂ４

）

３４６

，

０６８．００

实际担保总额

（

即

Ａ４＋Ｂ４

）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１５８．８６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

Ｃ

）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

Ｄ

）

２５９

，

６５０．０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

Ｅ

）

２３７

，

１４４．７５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

Ｃ＋Ｄ＋Ｅ

）

４７６

，

７９４．７５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注

１

：依据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对泰达环保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全年担保额度

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扬州泰达环保其时系为子公司，与其共用担保额度。 注

２

：根据天津市计划委

员会津计投资 （

２００３

）

６９３

号文， 拨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专项资金

９００

万元、 国债资金借款

１８００

万元， 公司为国债资金担保期限为

１４

年； 根据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４

）

２５８

号文，国债资金借款

８００

万元，公司为国债资金担保期限为

１４

年；根据天津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发改投资（

２００５

）

５４１

号文，国债资金借款

９００

万元，公司为国债资金担保期限

为

１５

年。

注

３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为泰达环保的子公司，与其共用担保额度。

注

４

： 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为南京新城的控股子

公司，与其共用担保额度。

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现就上

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聘请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提名、审核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所

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该事务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服务质

量较好。

综上所述，同意《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三、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

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

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拟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主要是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

实际需要，没有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子公司以外公司提供担保，就此而言，未侵害中小

股东利益。

我们注意到：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

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均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

２５．９５

亿）

５０％

以上； 总担保额度

５７

亿，超过本公司净资产（

２５．９５

亿）近

１

倍；被担保方上海泰达实业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

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７０％

； 说明本公司

担保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们同意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理由一是本公司资产总额

１３７

亿， 说明尚有

能力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二是基于风险与收益是同时存在的投资原理。 但我们提醒公司管

理层应密切关注担保风险，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

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担保行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

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四、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提供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

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投资开发扬州广陵新城项目，该项目近年来已逐步进入投

资回报期，未来发展前景较好。 公司对南京新城的委托贷款，是基于扬州广陵新城项目投资

建设的资金预算需求，也是推进广陵新城项目投资建设的必需。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为

１２％

，按季结息，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

较高的收益水平，且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委托贷款是公允的。

本次委托贷款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股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审议程序合法。

为防范借款风险，本次委托贷款由南京新城的另一方股东江苏一德以其直接持有的南

京新城

２６％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如南京新城不能归还到期借款，江苏一德承担归还借款的

连带责任，由此降低了该项委托贷款的风险。

五、关于向大连项目公司提供

６．５

亿元借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通过竞拍

获得大连金龙寺沟村地块，并拟投资建设北方慧谷产业园开发项目是一个获利前景较好的

项目。

本次借款是公司向南京新城提供借款

６．５

亿元， 然后由南京新城借款给大连项目公司，

支持大连项目公司推进北方慧谷产业园开发项目。

本次借款利率为在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３

个百分点，按季结息，使

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借款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审议程序合法。

六、关于对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

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

的规定进行，并且活动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均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司各项活动

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管理的实际情况。 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完善各项内控

制度，为公司长期、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七、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公司向大股东支付担保费系关联交易，现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

议，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的资料。 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上，

５

名董事（包括

３

名独立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通

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是按照相关法规与大股东严格执行各自自主承担经营责任和风

险，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事项有效。

八、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激励基金的计提方案符合《公司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关于更换董事、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董事、总经理吴树桐先生辞职的独立意见

１．

经核查，吴树桐先生确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吴树桐先生申请辞去

董事、总经理职务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其辞职不

会对公司经营工作造成实质影响。

２．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同意吴树桐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对其离职原因无异

议。

（二）关于提名韦剑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总经理候选人韦剑锋先生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出

具了一致同意的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

董事、总经理候选人韦剑锋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

上进行提名的。

３．

我们一致认为韦剑锋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条件，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４．

基于以上意见，我们一致同意提名韦剑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并同意将《关于

更换董事的议案》以提案方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缐恒琦、肖红叶、陈敏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上接B054版)


